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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证书
 

电子表格

编号：44132420230719040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八条规定，经审查，本

建筑工程符合施工条件，准予施工。

特发此证

发证机关： 龙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发证日期： 2023年07月19日

建设单位 龙门县龙田镇人民政府 

工程名称 龙田镇党群服务中心及分站点建设项目 

建设地址 龙门县龙田镇人民政府大院内 

建设规模 5173.1平方米  合同价格 1229.1 万元

工程总承包单位  

勘察单位 建材广州工程勘测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中北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广东湕森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广东建众工程顾问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李骏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 何辉祥  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 葛志贤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廖建生  总监理工程师 唐方红 

合同工期 2023.06.30 ~ 2024.02.25

状态 正常  

备注
质量监督注册号:HZZJ-LM2023045;安全监督注册号:HZAJ-
LM2023045 

注意事项：

一、本证放置施工现场，作为准予施工的凭证。

二、未经发证机关许可，本证的各项内容不得变更。

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证进行查验。

四、本证自发证之日起三个月内应予施工，逾期应办理延期手续，不办理延期或
延期次数、时间超过法定时间的，本证自行废止。

五、在建的建筑工程因故中止施工的，建设单位应当自中止施工之日起一个月内
向发证机关报告，并按照规定做好建筑工程的维护管理工作。

六、建筑工程恢复施工时，应当向发证机关报告；中止施工满一年的工程恢复施
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报发证机关检验施工许可证。

七、凡未取得本证擅自施工的属违法建设，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规
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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